江西省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申请表

电话/传真：0791-6371568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

片

	文化程度
	
	身份证号
	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	

	从事本职业年限
	
	联系电话
	

	原证书编号
	
	发证时间
	
	

	申请鉴定职业名称
	
	申请鉴定等级
	
	

	从事本职业工作简历*
	
	单位审查意见：

经审查，该同志填情况属实。

（盖章）

  年  月  日

	报名培训机构意见
	   经审查，该同志填报情况属实，且符合申报             职业     级鉴定

资格条件，同意参加鉴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报名培训机构盖章）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鉴定中心意见
	鉴定日期
	   

	
	理论成绩
	
	操作成绩
	

	
	经审查，该同志符合鉴定资格条件，且鉴定成绩合格，同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发                 职业       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	劳动保障部门意见
	经审核，同意核发给该同志                 职业      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

证书编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 1、考生有关证明材料（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培训结业证等）由报名组织统一收集后，交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审核

     2、在校生由学校（院）学籍管理部门或教务处在“工作简历”栏签署证明意见
3、本表请用蓝色或黑色水笔填写
